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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争夺战背后的错位人生
法院：孪生兄弟混用、共用身份违背诚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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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既翕， 和乐且湛”， 家和万事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然而， 很多家庭却因为财产利益纠纷导致亲情破裂， 兄弟姊妹间关系剑拔弩张。 近日， 重庆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特殊的房屋所有权确认纠纷案， 案件背后是兄弟双方混用身份 26 年、 从不分你我走向因利益纠纷针锋相对的错位人生。 法院依
据相关法律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该案件进行了审理， 促进了法理、 情理、 事理的融合。

 证明责任历来被视为诉讼法

学 “皇冠上的明珠”。 依照 《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第六十

七条第一款 ： “当事人对自己提

出的主张 ， 有责任提供证据 。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的解释 》

第九十条 ：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

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

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

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 但法律

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

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

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 ， 由负有

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

的后果 。 ” 一般要求当事人按照

“谁主张、 谁举证” 的原则进行举

证 ， 如果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请

求不能提供足够证据， 那么将面临

败诉风险。

本案系所有权确认纠纷， 在审

理过程中， 原告未提交其向被告提

供资金缴纳涉案房屋税费的证据，

对涉案房屋长期由被告或刘某使

用、 收取收益的解释也未提供证据

予以证明， 且签订涉案房屋买卖合

同及办理涉案房屋变更登记的经手

人是被告及刘某等事实， 也均应由

原告提供证据予以解释， 原告未能

提供或不能提供证据解释， 则应当

承担证明责任。

此外， 在本案一审中， 原告称

由于涉案房屋房产证上登记的是自

己之前使用的身份信息， 因公安机

关认定原、 被告存在互换身份的行

为， 才将双方身份变换， 据此要求

法院应确认涉案房屋为原告所有。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物

权编的规定，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

变更、 转让和消灭， 经依法登记发

生效力， 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

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 在本案

中， 法院没有仅依据原告提供的房

产证就认定所有权归其所有， 这其

中涉及到证据的证明力问题。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

九十三条， 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

当事人如果有相反证据可以反驳。

本案中原、 被告对涉案房屋的权利

归属发生争议， 则法院需对导致不

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进行审

查， 而不能仅以不动产权属证书的

登记权利人作为证明其系涉案房屋

权利人的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 本案在二审期

间， 上诉人 （一审原告） 在询问结

束后又向法院邮寄了银行账户交易

明细， 欲证明上诉人已将涉案房屋

的税费转账给被上诉人 （一审被

告）， 相关税费实际是上诉人委托

被上诉人缴纳。 但因该证据系上诉

人在二审询问结束后才向法院提

交， 未经质证， 所以二审法院没有

采纳。 虽然该证据的出现不会改变

案件的最终裁判结果， 但在此提醒

读者， 超过举证时限提交证据将面

临失权境地， 该行为会被法院视为

放弃举证权利， 提交的证据也不会

再组织质证， 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

实的依据。

（摘自人民法院报）

 1976 年 11 月， 一对双胞

胎诞生在安徽省某县一个乡

村。 虽然家里并不富裕， 但带

着对两个孩子的美好寄托， 父

母为哥哥取名王某顺， 弟弟取

名王某利。

王氏兄弟长得就像一个模

子刻出来的， 村里人很多分不

清谁是哥哥， 谁是弟弟， 常把

两人的名字叫混， 兄弟俩对此

也习以为常。

为补贴家用， 上完初中后

哥哥王某顺就选择外出务工，

而弟弟王某利则继续念书。 到

了打工的地方， 哥哥发现工厂

的招工条件要求必须有高中学

历， 仅初中毕业的他打工之路

处处碰壁。

转眼时间来到 1995 年，

弟弟王某利即将高中毕业， 刚

好要办理身份证准备高考。 想

到弟弟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哥哥王某顺打起了主意， 何不

借用弟弟的身份证和学历信息

外出务工呢？

于是哥哥王某顺说服弟

弟， 让弟弟先后办理了 2 张身

份证， 一张高考用， 另一张则

给自己外出打工用。 此后， 哥

哥便一直使用“王某利” 的名

字和学历信息在外求职， 甚至

在 1998 年还用这个名字登记

结婚。

有了学历的加持， 再加上

哥哥王某顺自身十分聪明， 很

快就学到了一身好技术， 渐渐

站稳脚跟。 1999 年， 弟弟王

某利大学毕业后， 也凭借大

学文凭顺利走上工作岗位。

凭借相似的外貌， “王某顺”

“王某利” 两个身份由王氏兄

弟根据需要共同混用， 轮流

登场。

2005 年， 两兄弟均入职

了温州某公司从事不同工种，

正是这份工作让二人赚得了人

生第一桶金， 也为以后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 在此工作期间，

公司也经常无法区别二人身

份， 工作时相关的待遇和奖励

存在混同享受的现象。 2010

年， 王氏兄弟离开公司后， 各

自大展拳脚成长为两家公司的

董事长。

值得一提的是， 2006 年，

办理第二代身份证时， 由于哥

哥王某顺已用“王某利” 的名

字办了结婚证， 而彼时两兄弟

感情深厚， 不分你我， 于是决

定将错就错， 将名字彻底换过

来。 从此， “王某顺” 成了如

假包换的“王某利”， 而“王

某利” 也彻底变成了“王某

顺”， 直到 2021年的一场风波

才又将两人的人生重新归位。

在混用身份的二十多年

中， 王氏兄弟兄友弟恭， 同气

连枝， 但长期互用、 共用身份

的情况， 不仅导致许多文书协

议无法查清实际所有人或者签

署人是谁， 更为今后二人的关

系破裂埋下了隐患。

 王氏兄弟同在浙江温州某

公司工作期间， 因公司在重庆

设有销售点， 由于二人工作表

现出色， 公司奖励了他们一套

重庆的房产， 由二人自行分

配。 兄弟俩商议后， 哥哥王某

顺使用已交换后的身份信息即

王某利的名字办理了该房屋的

产权证， 并将房屋产权过户登

记的整个过程全权委托给“此

时已是王某顺” 的弟弟王某利

及弟媳刘某。

当时， 弟弟王某利负责在

重庆代理销售产品， 该房屋便

作为弟弟办公居住用房。

2007 年， 弟弟王某利与

刘某离婚后， 随即从该房屋搬

走。 此后， 该房屋一直由刘某

对外出租， 所得的租金作为刘

某和孩子的抚养费， 由刘某自

行支配。

“这套房子其实是公司奖

励给我的， 是希望我将技术传

给其他员工。” 对于房子的归

属， 哥哥王某顺一直认为自己

作为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获赠

了这套房产， 房屋产权应当完

全归属自己。 只是考虑到弟弟

孩子还小， 自己又长期不在重

庆， 才同意将房屋交由刘某出

租。

2021 年， 哥哥王某顺因

生意需用钱， 加之弟弟王某利

孩子也已长大， 便想收回房

屋， 此事却遭到弟弟反对。

弟弟王某利认为， 该房屋

是自己完成公司在重庆的代理

销售任务后得到的奖励， 且房

屋过户合同均由自己和前妻刘

某共同办理， 房屋的交易税费

也由自己承担， 因此房屋全部

所有权应当归属自己一人所

有。

为此， 弟弟王某利向公安

机关反映其与哥哥王某顺曾互

换身份， 要求公安机关予以更

正。 经两兄弟原户籍地公安局

核实后， 对二人均作出冒用身

份信息的行政处罚， 并确定哥

哥身份为王某顺， 弟弟身份为

王某利。

身份更正后， 哥哥王某顺

认为该不动产登记记载的权利

人与真实权利人不符， 要求弟

弟王某利配合办理变更登记，

遭到拒绝。 为此， 哥哥一纸诉

状将弟弟告上了法庭， 要求确

认涉案房屋归自己一人所有。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审理后

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项： 一是

当前证据能否证明房屋产权归属哥哥

王某顺一人所有； 二是能否确定公司

奖励的对象为哥哥王某顺一人。

针对焦点一， 原告王某顺主张其

持有涉案房屋的不动产权属证书， 能

够直接确认涉案房屋物权归其所有，

且其还持有涉案房屋契税完税证、

涉案房屋发票等关联性原件。 但法

院认为， 不动产权属证书通常情况

下起着直接确定物权归属的作用，

可现实生活中也存在登记物权与实

际权利不相符合的事实状态， 因此

该证书并不具有绝对的证据效力，

只具有“推定的证据效力”。 本案

中， 法院需对导致不动产物权变动

的原因行为进行审查， 而不能单以

不动产权证的登记权利人作为证明

其系涉案房屋权利人的依据。 此外，

涉案房屋买卖合同、 房屋变更登记

的经手人是被告王某利及刘某， 交

易税费也是通过王某利银行账户支

付， 房屋更长期由王某利或刘某使

用、 收取收益， 王某顺、 王某利、

刘某三人又具有特殊身份关系， 这些

事实均削弱了王某顺持有相关涉案房

屋原件以证明公司将涉案房屋奖励给

自己一人的证明力。

针对焦点二， 经委托浙江省瑞安

市人民法院向奖励房屋的公司法定代

表人询问时， 其明确陈述涉案房屋是

奖励给王氏兄弟二人的， 房屋产权

登记在哥哥王某顺当时的身份证件

王某利名下， 让哥哥作为房屋的实际

登记权利人， 是经过兄弟二人商量的。

这也更为合理地解释了为什么哥哥王

某顺系涉案房屋的实际登记权利人，

王某利为涉案房屋的实际使用人的问

题。

此外， 涉案房屋实际产权人和使用

人不一致是因两人的行为严重违背诚实

信用原则， 也有违平等、 法治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综上， 原告王某顺要求确认涉案房

屋归其一人所有的诉求， 缺乏事实和法

律依据， 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后， 哥哥王某顺不服沙坪

坝区法院一审判决， 向重庆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孪生兄弟混用身份二十余年

一套房产引发孪生兄弟反目

释法析理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当事人举证不能将承担证明责任


